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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03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通知和议案于2014年1月20日以书面通知、传真及邮件的方式发出。

（三）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的董事9名。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环维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增资并进行设备或资产转

让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环旭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环维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增资并进行设备或资产转让的公告》

（临2014-005）。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拟在上海自由贸易区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在上海自由

贸易区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临2014-006）。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临2014-007）。

关联董事张洪本先生、张虔生先生，Rutherford� Chang先生，魏镇炎先生及魏振隆先

生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意见：基于对公司报告期内日常关联交易情况所进行的调查，我们认为，公司

2013年度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关联交

易价格未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该等关联

交易并已履行有效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我们同意关于公司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

情况。

（四）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环旭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14-007）。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1、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是合理的， 预计的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况。

2、我们同意公司将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洪本先生、张虔生先生，Rutherford� Chang先生，魏镇炎先生及魏振隆先

生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程序合法，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阅，我们认为：公

司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日常关联交易表决

程序合法，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化原则，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没有损

害中小股东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关于公司2014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并同意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新增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对营运资金的需求，公司拟向美国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汇丰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上海分行及东方汇理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新增银

行授信额度，最终金额以银行实际核准的信用额度为准。 授权公司董事长张洪本先生签署

与授信有关的所有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文件、开立和关闭银行账户等。

被授权人张洪本先生回避表决了该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取得或处分资产处理程序》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2、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取得或处分资产处理程序》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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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通知和议案于2014年1月20日以书面通知、传真及邮件的方式发出。

（三）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名，实际出席的监事3名。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临2014-007）。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环旭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14-007）。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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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1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4,272,028,985.12 13,335,294,595.52 7.02%

营业利润

615,393,391.23 742,819,967.72 -17.15%

利润总额

630,034,577.06 763,074,823.67 -1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63,075,541.51 647,333,739.09 -13.0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56 0.65 -13.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69 21.56

减少

5.87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8,478,433,636.76 8,136,024,900.60 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3,801,032,971.02 3,443,228,789.20 10.39%

股本

1,011,723,801.00 1,011,723,801.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3.76 3.40 10.59%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本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1,427,203万元相较2012年同期增加93,673万元，同比增

长7.02%。

营业利润61,539万元，相较2012年同期减少12,743万元，同比下降17.15%。

利润总额63,003万元，相较2012年同期减少13,304万元，同比下降1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308万元，相较2012年同期减少8,426万元，同比下

降13.02%。

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有：

1、产品持续面临降价压力及新产品材料成本比重升高的影响使获利水平下降。

2、在2013年度发生下列事件对获利产生不利的影响：

1） 通讯类产品在新产品微小化及制程能力提升的过程中曾发生良品率较低的情形使

报废损失增加，影响获利金额约2,730万元。

2）汽车电子类产品因配合客户产品召回维修预提产品成本约1,000万元。

3）工业类产品因供货商泰晶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财务危机事件发生计提资产减值损

失及费用共计约1,500万元。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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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在上海自由贸易区投资设立

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在上海自由贸易区设立全资子公司：环豪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暂定

名，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下称“环豪电子” ）

投资金额：总投资金额人民币1亿元，首期认缴金额人民币50万元

2014年1月27日，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在上海自由贸易区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现将拟成立全资子公司

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公司基于未来业务扩展及上海市自由贸易区政策的潜在发展能力，公司计划在

上海自由贸易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环豪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以满足公司在贸易、进出

口、投资等方面的需求，预计投资总金额为人民币1亿元，首期认缴金额人民币50万元。

（二）该投资项目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三）该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环豪电子的唯一投资方。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暂定，以工商部门核准的资料为准）

名称：环豪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暂定，以工商部门核准的资料为准）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总金额人民币1亿元，首期认缴金额人民币50万元

出资方式：现金出资

注册地址：待定

公司董事：张洪本、魏镇炎、石孟国

公司监事：刘丹阳

法人代表：张洪本

经营范围：从事新型电子元器件、电脑主机板、无线网路通信元器件、通讯及移动通讯

产品及模组，及相关原物料、零配件的采购销售及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第三方物流

服务（除运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及其他相关配套业务，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

询服务。 （该经营范围可依照子公司的实际需要进行调整）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基于未来业务扩展及上海市自由贸易区政策的潜在发展能力，在上海自由贸易区投资

设立全资子公司可以满足公司在贸易、进出口、投资等方面的需求。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公司对外投资可能面临政策风险、管理风险、财务风险、法律风险和市场风险等相关

的风险，本公司将采取适当的策略、管理措施加强风险管控，力争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五、备查文件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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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有关规定，《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

营需要而发生的，并且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

议案》和《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在对此两项议案进行审议时，关联董

事张洪本、张虔生，Rutherford� Chang，魏镇炎，魏振隆先生回避了表决，其它四位非关联

董事一致通过。《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

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将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在事前对《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的相关资料进行了

审核，认为：2014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是合理的，预计的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关于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的发表意见如下：

基于对公司报告期内日常关联交易情况所进行的调查，我们认为，公司2013年度与关

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未偏离

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该等关联交易并已履行

有效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我们同意关于公司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独立董事对《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人之

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 日常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遵

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化原则，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没有损害中小股东

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关于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预计情况，并同意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3

年度预计金

额

(

万元

)

2013

年度实际金

额

(

万元

)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日月光半导体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

1,300 1,102.99

环隆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0 1,008.17

新增业务为环隆电气提供劳务

。

小计

1,300 2,111.16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日月光半导体

(

昆山

)

有

限公司

2,200 1,391.62

环鸿电子

（

昆山

）

有限公司预计向日月光半导

体

（

昆山

）

有限公司承租位于昆山的厂房及员

工宿舍

，

因实际业务调整

，

2013

年支付劳务费

用未达预期

。

日月光半导体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

1,100 994.57

ASE(US) Inc. 35 27.09

环诚科技有限公司

100 171.09

因进出口业务需要

，

公司全资子公司环胜电

子

（

深圳

）

有限公司需由公司股东环诚科技有

限公司在香港协助提供仓储管理服务

。

因实

际业务调整

，

费用增加

。

小计

3,435 2,584.37

出租情况

日月光半导体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

500 398.7

小计

500 398.7

承租情况

日月光半导体

(

昆山

)

有

限公司

1,800 1,506.85

环鸿电子

（

昆山

）

有限公司预计向日月光半导

体

（

昆山

）

有限公司承租位于昆山的厂房及员

工宿舍

，

因实际业务调整

，

2013

年支付租金费

用未达预期

。

ASE(US) Inc. 75 58.75

日月光半导体

(

上海

)

股

份有限公司

3,000 2,416.79

环隆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200 122.09

小计

5,075 4,104.48

合计

10,310 9,198.71

3、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3

年度实际金额

(

万元

)

2014

年预计金额

（

万元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日月光半导体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

1,102.99 1,300.00

环隆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1,008.17 4,200.00

新增加业务

小计

2,111.16 5,500.00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日月光半导体

(

昆山

)

有限公司

1,391.62 1,620.00

日月光半导体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

994.57 1,000.00

ASE(US)Inc. 27.09 120.00

新增技术人员劳务费

环诚科技有限公司

171.09 320.00

因进出口业务需要

，

公司全资子公司环胜电子

（

深圳

）

有限公司需由公司股东环诚科技有限

公司在香港协助提供仓储管理服务的费用增

加

。

上海友鸿电子工程技

术咨询有限公司

0 300.00

新增管理咨询服务费

小计

2,584.37 3,360.00

销售产品

环隆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0 80,000.00

新增业务对环隆电气销售产品

小计

0 80,000.00

出租情况

日月光半导体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

398.70 500.00

小计

398.70 500.00

承租情况

日月光半导体

(

昆山

)

有限公司

1,506.85 1,800.00

ASE(US)Inc. 58.75 75.00

日月光半导体

(

上海

)

有限公司

2,416.79 3,000.00

环隆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122.09 80.00

日月光集成电路制造

（

中国

）

有限公司

0 2,000.00

新增金桥子公司厂房租赁费用

小计

4,104.48 6,955.00

合计

9,198.71 96,315.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日月光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最终控制公司，1984年3月设立，注册地点为

高雄市楠梓加工出口区经三路二十六号，注册资本 NTD� 77,871,595,460元，法定代表人

为张虔生，主要业务为各型集成电路之制造、组合、加工、测试及销售。

环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1974年2月设立，注册地点为台湾地区

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51巷141号，注册资本NT$14,640,814,130元，法定代表人为张

洪本，主要业务为各种计算机信息之外围设备 、厚膜混合集成电路、无线局域网络设备 、

电子零件配件及个人计算机暨其零件之制造、加工与买卖。

环诚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2007年11月设立， 注册地点为香港湾仔港湾道

23号鹰君中心23字楼2303室，注册资本USD211,113,200元，法定代表人为张洪本，主要业

务为投资咨询服务及仓储管理服务。

日月光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原日月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改制更名

为日月光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和本公司为同一最终控制公司，2001年12月设立，注册地

点为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A6-2地块，注册资本RMB1,075,249,568元，法定代表人为张虔

生，主要业务为从事半导体材料制造业务。

日月光半导体(昆山)有限公司和本公司为同一最终控制公司，2004年8月设立，注册地

点为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黄浦江路东侧中央大楼北侧，注册资本USD214,000,000元，法定

代表人为张洪本，主要业务为从事半导体材料制造及半导体产品之封装测试业务。

日月光封装测试（上海）有限公司和本公司为同一最终控制公司，2000年12月设立，注

册地点为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郭守敬路669号，注册资本USD� 203,580,000元，法定代表

人为张洪本，主要业务为从事各型集成电路之制造、组合、加工、测试及销售。

ASE� (U.S.)� Inc.� 和本公司为同一最终控制公司，1983年12月设立，注册地点为1255�

E.� Arques� Ave.� Sunnyvale,� CA� 94085,� USA，注册资本USD20,000元，法定代表人为

Kenneth� Shih-Jye� Hsiang，主要业务为从事市场营销支持及顾客服务等业务。

日月光集成电路制造（中国） 有限公司和本公司为同一最终控制公司，2010年7月设

立，注册地点为上海浦东新区华东路5001号T3-10-202室，注册资本USD400,000,000元，

法定代表人为张虔生，主要业务为半导体集成电路器件的封装和测试，开发，销售及咨询服

务等。

上海友鸿电子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和本公司为同一最终控制公司，2008年12月成

立，注册地点为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祖冲之路2288弄2号1201室，注册资本USD300,000

元，法定代表人为曾元一，主要业务为电子工程技术咨询，建筑工程技术咨询，商务咨询等。

上述公司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良好，均具备履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遵循公平原则，交易价格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公允标准，交易条款及条件（包括但

不限于价格）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交易的价格应公平及合理，并且该价格按照市场价；如

无该等市场价，执行协议价。

1、 “市场价” ：是指按照下列顺序依次确定的价格：（a）在该类产品或服务的提供地

或其附近地区在正常商业交易情况下按一般商务条款提供该类产品或服务的独立第三方

当时收取的价格；或（b）若以上第（a）款不适用时在正常商业交易情况下按一般商务条款

提供该类产品或服务的独立第三方当时收取的价格。

2、“协议价” ：即经各方协商一致的提供该类产品或服务的实际成本或合理成本（以较

低者为准）加合理利润。

交易双方根据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确定定价方法，并在具体的关联交易合同中予

以明确。

四、关联交易协议

根据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计划，经协商，公司与关联方最终控制公司日月光半导体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就关联销售，采购，租赁等事宜拟定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对交易标的，定价

原则，期限和协议的终止，违约责任等方面进行规定，协议的有效期从2013年1月1日起至

2015年12月31日止，并已经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由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后签订。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和关联方进行交易时，关联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实际需要，有利于公司生产

经营，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该等关联交易审议程

序合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该等关联交

易并不会对本公司造成不利影响，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相应项目比例较低，本公司对关联

方不存在依赖，独立性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六、备查文件

1、《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

见》

4、《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8日

证券代码：

601231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14-005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

环维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增资并进行

设备或资产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环维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3亿元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1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对全资子公司环维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增资并进行设备或资产转让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由于公司目前业务及未来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环维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环维电子)将随着建设的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也逐渐提高。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由母公

司环旭电子计划使用自有资金3亿元对其进行增资。

（二）该投资项目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三）该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环维电子的唯一投资方。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环维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

出资方式：现金出资

公司董事：张洪本、魏镇炎、魏振隆

公司监事：石孟国

总经理：陈逢达

法人代表：张洪本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龙桂路501号

成立日期：2013年9月27日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的研发、制造，新型电子元器件、计算机高性能主机板、无线网络通

信元器件、移动通信产品及模块、零配件的加工及维修，电子产品、通讯产品及零配件的销

售，第三方物流服务（除运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上相关业务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经营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截止2013年12月31日，环维电子资产总额为12,533万元，净资产为2,958万元。 2013年

实现营业收入0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目前位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营业场所将不足以支持公司未来长期的业务发展需

求，为满足公司在贸易、维修、生产及研发所需营业场所的需求，综合考虑地缘、人才、科技

及业务便利性等因素，对环维电子进行增资可以起到扩展公司业务的积极作用。

同时，考虑本公司资源整合的需求，本公司对环维电子进行设备或资产转让，预计金额

人民币1.5亿元。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公司对外投资可能面临政策风险、管理风险、财务风险、法律风险和市场风险等相关

的风险，本公司将采取适当的策略、管理措施加强风险管控，力争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五、备查文件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8日

股票简称：中环股份 股票代码：

002129

公告编号：

2014-07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知识产权许可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华夏聚

光 （内蒙古） 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夏聚光” ） 与SunPower�

Corporation（以下简称“SunPower公司” ）签署了《知识产权许可协议》

（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 ）。

一、签订知识产权协议概况

1、协议主体

许可方：SunPower� Corporation

被许可方：华夏聚光（内蒙古）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2、协议的主要内容

（1）SunPower公司许可华夏聚光使用被许可技术， 并向华夏聚光提供

在中国制造、安装、运营和维护C7系统所必需的技术支持，以进行C7系统的生

产和安装。

（2）被许可产品“C7系统” 指SunPower公司的低倍聚光高效率光伏发

电跟踪器系统， 包括结构组件、 光伏电源集中元件、 连接元件及电子元件。

SunPower公司许可华夏聚光使用现有商业秘密对被许可产品进行制造、组

装、营销、许诺销售、销售、安装、运营、维护、修改和改进。

（3）被许可产品及技术不包括电池封装片的生产和装配及关于电池封装

片的知识产权权利的许可。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 使公司子公司华夏聚光有权使用C7系统相关技术， 具备

C7系统的生产、运营能力，推进华夏聚光以C7高效光伏电站为主的吉瓦光伏

中心项目的实施建设。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时披露该事项

的进展或变化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华夏聚光与SunPower公司签署的《知识产权许可协议》。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27日

股票简称：中环股份 股票代码：

002129

公告编号：

2014-08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供应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华夏聚

光 （内蒙古） 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夏聚光” ） 与SunPower�

Systems� Sarl（以下简称“SunPower” ）签署了《电池封装片供应主协议》

（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 ）。

一、协议主体

1、华夏聚光（内蒙古）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华夏聚光40%股权，华夏聚光系公司子公司。

2、SunPower� Systems� Sarl

SunPower� Systems� Sarl系美国SunPower� Corporation的子公司。

二、协议主要内容

1、依照本协议条款，由华夏聚光向SunPower独家购买用于装配C7系统

的电池封装片，购买的数量以华夏聚光下单订购的数量为准。

2、SunPower将优先向华夏聚光供应电池封装片， 亦将尽商业上的合理

努力满足华夏聚光超出任何采购订单数量的额外电池封装片需求。

3、华夏聚光和SunPower定期举行年度会议，以协商下一后续年度的价

格，就定价达成一致。

4、 根据本协议订购的电池封装片，SunPower依据商定价格以美元向华

夏聚光出具付款通知书，华夏聚光依此向其付款。

5、本协议有效期持续至2018年12月31日，并于2018年12月31日后自动续

签，每次为期一年。

三、对公司的影响

华夏聚光向SunPower独家采购的电池封装片， 将运用于华夏聚光依据

被许可技术生产、安装的C7系统。 本协议的签署，保证了电池封装片的长期供

给，亦可满足华夏聚光C7系统生产、安装及电站建设的需求，为华夏聚光的生

产经营提供了有力保证。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时披露该事项

的进展或变化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华夏聚光与SunPower签署的《电池封装片供应主协议》。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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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六届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九次（临时）会议于2014年1月25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 公司已于2014年1月23日以书面和通讯等形式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到董

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销售产品向客户提供担

保的议案》。

同意因德瑞宝轮胎有限公司向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申请办理融资租赁

业务，购买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双星橡塑机械有限公司2987万元设备,由公司向中国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提供回购担保， 以及公司与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签订的相关《回购担保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销售产品向客户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4-003）。 该公告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 25日

证券代码：

000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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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销售产品向客户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九次（临时）会议于2014年1月25日召开。 与

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销售产品向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德瑞宝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瑞宝公司）向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青岛分公

司（以下简称：融资公司）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购买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双星橡塑机械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星橡机）2987万元设备,由公司向融资公司提供回购担保。 公司与

融资公司于2014年1月25日签订了《回购担保协议》。

上述担保总金额不超过为2987万元，期限为3年。 本次担保有反担保措施。

本次担保不需要股东大会审议，不需要有关部门批准，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德瑞宝轮胎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东营市广饶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袁会来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26900万元

一般经营项目：全钢、半钢、载重子午线轮胎生产销售；经核准的自营和代理进出口业

务；天然胶的购销；石油沥青、石油焦、燃料油的购销；仓储服务（不含危险性品）。

公司成立于2009�年12月14日， 截止2013年末， 公司总资产224571.17万元， 总负债

113991.39万元，净资产 110579.78万元，资产负债率 50.76%。

德瑞宝轮胎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回购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公司为融资公司与德瑞宝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

同》承担回购担保。 回购价格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未支付的逾期租金、罚息及未到期本金

之和。 该项目若发生回购，第一年末回购价格为1394万元，第二年末回购价格为498万元，

第三年末回购价格为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的原因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双星橡机销售产品向客户提供担保，有利于双星橡机开拓市场，拓

展多种营销模式，适应市场需求，适应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2、对担保事项风险判断

①在提供回购保证前，被担保方已支付了30%的预付款；

②被担保方设备的所有权归租赁公司所有；

③签署反担保协议书：我公司与德瑞宝公司、山东昊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

昊龙)签署了《反担保协议》，德瑞宝公司、山东昊龙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德瑞宝公司、山东

昊龙无关联关系。

上述安排可以有效降低公司的对外担保风险。

3、鉴于以上原因，公司同意因德瑞宝公司向融资公司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由公司

向融资公司提供回购担保，以及公司与融资公司签订的相关《回购担保协议》。

五、累计提供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 公司为山东德瑞宝担保10390.2万元， 为东营中一橡胶有限公司担保

9190万元，为山东沃森橡胶有限公司担保1848万元，为山东昊华轮胎有限公司担保4540万

元，为奥赛轮胎有限公司担保2403万元，为山东宏宇橡胶有限公司担保2640万元，为宁夏

礼明胶带有限公司担保1426万元。 本次为德瑞宝公司担保2987万元， 累计对外担保总额

35424.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3.12%。

公司未有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及逾期对外担保。

六、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双星橡机的客户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开

拓市场，提高双星橡机的市场占有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公司拟提供的担保及履行的审

批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相关议案内容，同意上述

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1、董事会六届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2、本公司与租赁公司的《回购担保协议》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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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3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2013

年

（

1-12

月

）

2012

年

（

1-12

月

）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837,832.13 1,394,161.69 31.82%

营业利润

186,614.90 132,570.88 40.77%

利润总额

190,301.10 132,298.93 4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6,941.18 111,142.87 41.2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1.34 0.95 41.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44% 30.81% 1.63%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1,785,611.15 1,335,009.74 3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555,716.50 414,415.77 34.10%

股 本

（

股

）

1,174,803,862 781,470,953 5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4.73 5.30 -10.75%

注：上述数据均按照公司合并报表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业务开拓力度，保持了业务的稳定增长和项目

平均体量增加，营业收入增幅较大，同时成本费用控制取得一定的成效。

2、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增长幅度都超过了30%，主要是因为公司业务开展较好，成本费用控制有效，

本年度HBA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3、 公司资产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33.75%， 主要是因为公司经营规模扩

大，应收账款、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在建工程等资产增加较多。

4、公司股本较上年同期增长50.33%，主要是因为公司实施2012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5股）、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所致。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2013年10月29日，公司在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3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35%-55%。

2014年1月17日，公司披露了2013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0%-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40%-50%。

公司2013年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1.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同比增长41.21%，在前次业绩预告的范围之内，与其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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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4年1月27日接家属通知，公司董事、实际控制人朱兴良先生因

涉嫌行贿，被检察机关批准执行逮捕。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 公司将做好相关事项的持续信息披露

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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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杜鑫女士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4年1月27日

收到证券事务代表杜鑫女士提交的《辞职报告》，杜鑫女士因个人原因从即

日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上述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

效。

杜鑫女士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相关人员担任证券

事务代表。 在此期间，将由 董事会秘书负责证券事务代表相关工作。

公司董事会衷心感谢杜鑫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

特此公告。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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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4年1月27日收到副总经理兼董事

会秘书熊鹰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熊鹰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职务。 辞

职后，熊鹰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熊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公司及董事会对熊鹰先生在公司多年任职期间所作的突出贡献致以诚挚的感谢！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监管机构有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在新任董事会秘书就职前，暂由

公司董事、总经理程志鹏先生（联系方式请见附件）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月27日

附件：程志鹏先生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8-82860678

传真电话：028-86132515

电子邮箱：Chengzp@kelun.com

通讯地址：成都市青羊区百花西路36号

邮 编：610071

证券代码：

002273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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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申请材料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月27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40057号)，中国证监会

依法对公司提交的《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

了审查。 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次现金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还需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664

证券简称

:

哈药股份 编号

:

临

2014-002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年7月，公司搬迁至新的办公地址后，由于办公地址位于

新区，原公告的办公联系地址“哈尔滨市群力新区群力大道1号”为

暂定门牌号。

近日，经民政部门审批，公司办公地址门牌号正式确定为：哈尔

滨市道里区群力大道7号。公司其他联系方式未变，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